
晋新工委〔2020〕81号

新塘街道党工委 新塘街道办事处
关于开展 “酒驾”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

各社区党支部、居委会，市直驻街道有关单位：

为创造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有效预防和减少涉酒重大交通事故的发生，根据上级统一部署，决定在新塘街道辖区全面开展“酒驾”专项整治工作（以下简称“专项整治工作”）。相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目标任务

即日起至2021年4月30日，通过有针对性地开展酒驾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采取专项打击行动、综合治理施策、普法宣传教育、执法协调督导等各项工作手段，使酒驾交通违法行为明显减少，有效预防和减少涉酒交通事故发生，营造“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浓厚舆论氛围，形成全民自觉约束，全力打造更加安全、有序、文明、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二、组织领导

成立新塘街道“酒驾”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专项整治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工作部署。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同时设立专项行动、综合治理2个工作组。

（一）领导小组
组  长：施荣进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政法委员

副组长：金宏勃  新塘司法所所长

林  舟  社会事务服务中心主任

黄文钗  交警四中队中队长

成  员：陈木荣  综治办专职副主任

        林金龙  新塘派出所副所长

        林文斌  新塘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

        张育彪  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

施成祖  文体服务中心副主任

林荣乐  社会事务办负责人
           邓龙江  新塘司法所司法助理员

刘  强  交警四中队指导员

王龙峰  新塘城管中队中队长

庄辉龙  新塘教育办主任

（二）下设机构
1.办公室。挂靠街道综治办，由陈木荣任主任。
工作职责：负责传达贯彻领导小组的决策，制定工作方案，协调指导辖区开展专项整治工作；协调跟进各工作组进度，及时汇总工作情况；开展调研、督导，对存在的问题进行通报，督促整改落实；总结工作经验和亮点、建立专项整治工作绩效考评体系。

2.专项行动工作组。挂靠交警四中队，由黄文钗任组长。

工作职责：负责牵头开展酒醉驾交通违法行为打击治理，做好分析研判，有效组织酒驾夜查专项行动，营造打击声势，持续保持夜间路面严管严查严处高压态势，有效遏制酒驾醉驾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导致的道路交通事故。及时总结、曝光酒驾违法行为、发布典型事故案例等，全力稳定辖区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综合治理工作组。挂靠街道综治办，由施荣进任组长。
工作职责：负责指导辖区酒驾综合治理工作，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职、重在治本的社会综治方针，促使酒驾违法行为得到有效控制和逐步下降。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谁主管谁普法”工作责任制，协调有关职能部门搭建、完善酒驾日常巡查、统一行动及举报机制。引导镇、村两级建立完善酒驾宣传劝导机制，营造浓厚宣传劝导氛围。适时开展酒驾整治工作督查，推动整治工作落实到位。

三、工作步骤

（一）宣传动员阶段（即日起至2020年12月15日）。全面梳理排查执法司法、综合治理、普法宣传工作中的问题短板和薄弱环节，科学制定工作方案，按照街道、社区、部门逐级明确责任，并实现企业全覆盖。各有关职能部门要充分利用媒体平台广泛宣传，曝光违法典型处置，营造整治声势。
（二）打击治理阶段（即日起至2021年3月31日）。交警四中队牵头加强分析研判，适时在重点地区、重点时段开展统一夜查行动，加强巡逻管控，强化精准打击。综合治理工作组牵头启动综合治理措施，各部门形成工作合力，组织调动基层社会力量，强化宣传引导和提示劝阻，从源头上减少和制止酒驾违法行为。
（三）成效总结阶段（2021年4月1日至2021年4月30日）。认真总结专项整治工作取得成效和经验做法，不断完善和健全执法司法和综合治理各项工作，科学有效改善道路交通秩序，持续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工作，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守法自觉和社会尊崇。
四、工作措施

（一）深化源头预防，注重标本兼治。要结合《泉州市试点开展“零酒驾”示范工作方案》（泉道安办2020年35号）文件要求，开展“零酒驾”示范工作，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酒驾协同共治，从源头预防酒驾醉驾交通违法行为。交警四中队和综治办要印制抑制“酒驾”倡议书、提示语、海报等宣传材料，新塘市管所和各社区要组织在辖区饭店、宾馆、酒吧、娱乐、酒品经销店等涉酒场所发放倡议书，引导餐饮娱乐行业在餐饮娱乐场所门前、前台、包厢、酒桌等明显位置设置禁止涉酒驾车宣传提示标语，张贴涉酒驾驶危害宣传图、发放温馨提示卡；充分发动餐饮娱乐企业管理人、服务员、保安、停车场管理人员等，及时劝阻、纠正、举报酒后驾驶行为；大力推行酒后代驾服务，要求餐饮娱乐业员工主动推荐酒后代驾服务，从源头上减少酒驾醉驾发生。

（二）加强分析研判，强化整治力度。交警四中队要发挥主力军作用，新塘派出所要积极配合开展酒醉驾整治工作。一要深入分析辖区酒驾醉驾违法犯罪行为及交通事故的规律特点，以城市餐饮娱乐场所、地摊夜市、城乡结合部周边道路、农村道路以及酒驾醉驾交通事故易发多发点段为重点路段，以周末、法定节假日、农村民俗节日夜间22时至次日6时为重点时段，有针对性部署勤务，机动灵活用警，坚持“零容忍”打击酒驾醉驾违法犯罪行为。二要加大管控范围，提高处罚力度。对查获的酒后驾驶行为人一律顶格处罚，对二次酒后驾驶违法行为人一律予以行政拘留。要以整治酒醉驾为牵引，加大道路交通违法管控力度，严查毒驾、无证驾驶、假牌套牌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确保辖区道路交通安全、平稳、有序。三要坚决落实全市统一行动工作安排，以每月5日、15日、25日为全市集中整治涉酒驾驶交通违法行为统一行动日，每周五、周六及法定节假日为夜查统一行动日，掀起集中整治高潮。

（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谁主管谁普法”工作责任制。各单位要落实主体责任，将酒驾相关法律法规列入普法责任清单，在日常执法过程中，向管理对象、服务对象、执法对象和社会公众宣讲酒驾相关法律法规，解答有关法律问题，促使群众深入了解酒驾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和后果，自觉尊法守法。新塘市管所对餐饮场所、酒品经销店，发展服务中心对建筑工地，城管中队对渣土运输，交警四中队对校车及寄递物流企业，落实主体普法宣传责任到位。

（四）建立镇、村两级酒驾宣传劝导机制。各社区要在娱乐场所、交通要道、十字路口等处悬挂酒驾整治宣传标语，营造浓厚宣传氛围，并将社区重要民俗活动及时报送办公室，由交警四中队提前做好警示工作。新塘司法所要将“酒驾”整治宣传纳入“八五”普法内容，在机关、企事业和社区开展普法宣传活动。交警四中队要结合“五进”活动，通过开设讲堂，发放传单，观看视频等方式，向辖区居民广泛宣传酒驾对个人、家庭、社会的严重负面影响，全力转变、加深辖区居民对酒驾危害性的认识，营造对酒驾零容忍的良好社会氛围。教育部门要加强学生交通安全教育，向全体学生发放《致全市人民的交通安全公开信》，加强青少年群体普法宣传。

（五）广泛宣传提示，强化曝光警示。各机关单位、各社区要充分利用已有的宣传阵地以及对外服务窗口等公众场所面向社会公众播放“酒驾”专项整治工作宣传教育图片、标语、短视频等。机关、企事业单位要迅速向全体工作人员传达专项整治工作要求，督促本单位工作人员以身作则、作好表率，带头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做到安全出行、文明出行。交警四中队要会同新闻媒体加大对涉酒驾车交通违法行为的曝光力度，邀请记者随警作战，及时报道专项整治行动情况，要鼓励群众积极举报涉酒驾车交通违法行为，切实发挥社会舆论和监督作用，加大震慑力度；通过直播报道、实名曝光等方式，剖析典型案例，宣传涉酒驾驶的危害，增强广大驾驶人“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的安全意识和行为习惯，营造人人监督涉酒驾驶的社会氛围。

五、工作要求

（一）强化思想认识。各社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吸取近期泉州市发生的多人伤亡道路交通事故惨痛教训，深刻认识此次开展专项整治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抓好动员部署，强化宣传造势，文明规范执法，确保专项治理工作高效推进并取得实效。各工作组牵头部门负责进一步细化工作措施，切实加大整治工作落实力度，坚决遏制涉酒交通事故高发频发态势。
（二）强化责任落实。各有关部门切实落实岗位责任，认真组织开展“酒驾”专项整治工作，交警四中队于每月4日前，以社区为统计单位，报送前一个月的酒驾数据。各部门、社区对口普法宣传落实情况，以数据、图文形式报送办公室。综合治理组要落实责任考评机制，以违法行为人属地为统计口径，对发生3起以上“酒驾”违法行为的，进行综治工作约谈，发生1起以上“酒驾”亡人事故的，取消综治工作评先评优资格。

（三）强化文明执法。各有关职能部门在综合整治过程中，要做到执法形象严整、执法用语文明、执法程序规范，针对不同人群和不同场合，注意执法技巧和执法方式，创新执法管理措施。对醉酒违法行为人依法约束时，要采取保护措施，避免发生意外。
中共晋江市委新塘街道工作委员会  晋江市人民政府新塘街道办事处
2020年12月9日
抄送：市委政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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